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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2008年立体式招生宣传综述

2008年起,我校省内招生列提前批次执行一本分数线录取。面对新的招生新势，为吸引考生报考我校，提高生源质量，切实做好今年的招生录取工作，我校进行了立体式的一本招生宣传，从考生填报志愿情况来看，效果明显。
1、电视台：6月10至13日连续4天，江西教育电视台播出了我校特别制作的招生宣传片。江西卫视、江西二套、江西五套等电视台对我校招生工作进行深入细致的报道。
2、报纸：6月11日，江南都市报、南昌晚报对今年我校执行一本线填报志愿事项进行了专版报道；6月12日，信息日报刊出专访省高招办负责人和我校招生负责人的报道；6月13日，江西日报对如何填报我校志愿进行介绍。

3、广播：2008年6月13日晚江西卫星广播新闻栏目对我校招生情况进行了介绍，14日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时段共计播出了90分钟的江西师大招生咨询特别节日，对我校进行了滚动式报道，节目中回答了数十位听众的咨询电话。

4、电话：开通了三部招生咨询专线，组织人员白天、晚上轮流接听电话，答复考生和家长咨询。

5、网站：在江西省高招频道网站开通了我校直通车，制作了专门的宣传网页，制作了宣传片，我校招生网站有专人回复考生咨询。大江网、江西教育信息网、中国江西网对我校进行了招生宣传报道。
6、网络咨询会：我校于6月12日、13日、6月25日参加了省教育厅主办的五个场次的网络咨询会，5名招生工作人员连续不间断地在网上回答考生咨询。

7、志愿专刊：学校在我省填报志愿书《高考天地》11至14期封首、15至18期封底连续刊登我校招生宣传专版。

8、杂志：在全国性招生刊物《求学》及及部分省市招生专刊上刊登了我校招生宣传材料。

9、高考巡考：高考期间，学校利用赴赣州市各县、区巡考的机会，请每位巡考人员带我校招生简章到30个考点，大力宣传我校。

10、高考直通车：4月份，由我校独家冠名的全省“高考直通车”活动成功举办。4月11日，江西省高招办、江西师范大学2008年“高考直通车”启动仪式暨江西师大执行一本线招生新闻发布会在我校田家炳大楼举行，我校一本招生宣传正式启动。“高考直通车”共赴全省11个设区市的20所中学宣讲，现场为考生答疑解惑，传授复习迎考方法等。省高招办领导和我校招生就业处工作人员分赴上述中学进行宣讲，有关专家重点向考生推荐了我校，我校向参加直通车活动的20000多名考生和家长赠送了印有我校招生宣传资料的练习本，并向考生和家长播放了我校校情宣传片，让考生和家长更加直观地了解我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1、组织人员赴地市中学宣传：5月份，招生就业处组织人员分五组分赴全省11个地市40多所重点中学开展一本招生宣传和毕业生跟踪调研活动。此次活动重点宣传我校从2008年起列提前批次执行一本分数线录取的情况，告诉考生我校在提前批次录取，不会与省内外其它一本院校冲突，报考我校将给考生增加一次录取机会，让考生了解我校招生计划和录取概率，鼓励考生大胆填报。各组给所到中学派发了100份学校2008招生简章；给3万多名高三学生赠送了一册印有招生宣传资料的练习本；给2007年11所优质生源输送中学各颁发了奖金，授予优质生源基地铜牌。

12、高考咨询会：组织招生人员参加江西省25日、26日在红谷滩南昌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2008年普通高校招生填报高考志愿现场宣传咨询会，现场接受考生和家长咨询，提供面对面的指导服务。
13、外省网络咨询会：学校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了各省招办举办的网络咨询会，答复考生咨询上千次。
江西省高招工作人员七条禁令

一、严禁违反高招工作规定和招生考试纪律。凡在出具、审定考生的报名资格证件、证明、体检、档案材料中弄虚作假的，在招生或考试中指使、纵容、协助、伙同他人舞弊的，在招生或考试中涂改考生志愿、答卷、考试成绩及其他有关材料的，撤销其招生工作职务，并予以辞退；

二、严禁泄露在保密期限内的试题、参考答案、评分标准、答卷和未正式公布的考生信息、考试信息、评卷信息、志愿信息、录取信息和其他招生考试信息。违者，由司法机关根据情节轻重，依据刑法或行政处罚法、保密法等法律给予处罚；

三、严禁利用招生工作之便徇私情，搞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违者予以辞退，情节严重者，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严禁家属及子女参与非法招生中介。违者给予纪律或行政处分；

五、严禁参与赌博。违者予以辞退，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六、严禁向考生和家长许愿录取。在招生中不按录取规定招收学生，或擅自招收不达录取标准学生的，在招生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致使招生工作受到重大损失的，取消招生工作人员资格或给予行政处分；

七、严禁在工作时间打麻将、打扑克、下棋和在网上游戏、聊天，违者予以纪律处分。

江西师范大学招生录取工作人员守则

一、严格遵守省招办《江西省招生工作人员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和《江西省高招工作人员七条禁令》等规定，按录取程序进行操作。  

二、认真执行招生计划，严格遵守体检标准，细心审阅考生档案，慎重提出退档名单。

三、严守招生工作机密，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未正式公布或公开的招生录取信息，任何人不得提前向考生、家长和社会泄漏、公布。

四、录取现场务必关闭手机，不准吸烟，不准大声喧哗。

五、对录取人员实行佩证出入录取现场制度。不佩证件者，一律不得入场。

六、录取人员一律不得携家属、子女或其它无关人员进入录取场所。

七、录取期间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 统一安排吃住，不得擅自外出或单独行动，在录取现场和住地，不接待来访。

八、请录取人员按录取工作日程安排准时参加各项工作，中途不得随意换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录取，应向招生办请假.

江西师范大学网上招生录取场所管理规定

 
为严肃我校网上招生工作纪律，保证录取场所的正常秩序，顺利完成网上录取任务，特对我校录取场所做出如下规定：

一、录取场所严格实行封闭式管理，实行门卫检查制度，凭有效证件出入。进出录取场所必须佩带招办统一配发的录取专用证件。

二、录取现场各招生录取工作人员要自觉遵守工作纪律，服从统一管理。严格执行《江西师范大学招生录取工作人员守则》。各学院参加录取的招生人员中途不得换人。

三、录取场内各组职责：

招生录取组负责省内外各高招办联系与学校录取的进度、计划、分档、退档等工作；

秘书组负责招生文秘工作，编辑招生工作简报，组织邮寄新生录取通知书，处理来电、来信，准备各种会议材料等工作；

网络技术组负责网络的维护与管理，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畅通，管理各种数据与打印新生录取通知书等；

后勤保卫组负责录取场所的封闭管理、招生人员饮食、交通、安全保卫等工作；

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招生监督、检查等工作。

四、录取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一律关闭手机，不准吸烟，不准大声喧哗，非中心机房人员不得随便进入中心机房。

五、工作人员要爱护录取场所的计算机、网络设备，不得随意拆卸、搬动，不得在计算机上安装或卸载任何无关程序和配置。未经许可不得随意设置和更改各类密码。

六、对干扰和破坏录取工作秩序、违反政策规定和工作纪律的工作人员，经查实后，取消其录取工作人员资格；情节严重的，由纪检监察部门追究其责任，构成违法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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